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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配股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重要提示 

1、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发

行人”或“中国武夷”） 本次配股方案已经公司 2015 年 5 月 13

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14 次会议、2015 年 6 月 2 日召开的

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、2015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五届

董事会第 26 次会议表决通过。本次配股已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

通过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，本次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

证监会证监许可[2016]57号文核准。 

2、本次配股以公司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的总股本

389,452,440 股为基数，按照每 10 股配售 3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

配售 116,835,732 股。配售股份不足 1 股的，按中国证券登记结

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处理。本次配股全部采取

网上定价方式发行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，由兴业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。 

3、本次配股价格为 9.96 元 /股，本次配股代码为

“080797”，配股简称“武夷 A1配”。 

4、本次配股向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1 月 27 日（R 日）下

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

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中国武夷全体股东配售；发行人控股股东福

建建工集团总公司（持有中国武夷 122,503,690 股，占公司总股



本的 31.46%）已出具《关于认购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

股票的承诺函》，承诺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可获配售的所有股

份。 

5、本次配股结果将于 2016 年 2 月 5 日（R+7 日）在《证券

时 报 》 、 《 中 国 证 券 报 》 和 巨 潮 资 讯 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公告。 

6、如本次发行失败，根据股东指定证券交易营业部的规

定，如存在冻结资金利息，将按配股缴款额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

利息（如有）扣除利息所得税（如有）后返还已经认购的股东。 

7、发行人 2015 年年报的预约披露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9

日。根据发行人 2016 年 1 月 20 日公告的业绩预告，发行人 2015

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，预计将增

加 10%到 35%，达到 12,490.98 万元至 15,329.83 万元。发行人

2015 年第四季度业绩平稳，2013 年、2014 年发行人归属于上市

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0,411.50 万元、11,355.43 万元，

2015 年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对前两年有所提高。

根据发行人目前情况所做的合理预计，发行人 2015 年年报披露

后，2013 年、2014 年和 2015 年财务数据仍然符合公开发行配股

的发行条件。 

8、本发行公告仅对发行人本次配股的有关事宜向全体股东

进行说明，不构成对本次配股的任何投资建议。股东在做出认购

配股决定之前，请仔细阅读 2016 年 1 月 25 日（R-2 日）刊登在

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上的《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

配股说明书摘要》（公告编号:2016-010）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

配股说明书》（公告编号:2016-009）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。有关

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将视需要

在上述媒体上及时公告，敬请投资者留意。 



一、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

1、配股发行股票类型：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 

2、每股面值：1.00元 

3、配股比例及数量：本本次配股以公司截至 2015 年 9 月 30

日的总股本 389,452,440 股为基数，按照每 10 股配售 3 股的比

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116,835,732股。 

4、发行人控股股东福建建工集团总公司（持有中国武夷

122,503,69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1.46%）已出具《关于认购中

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股票的承诺函》，承诺以现金方式

全额认购可获配售的所有股份。 

5、配股价格：本次配股价格为 9.96 元/股，配股代码为

“080797”，配股简称“武夷 A1配”。 

6、募集资金数量：本次配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

币 140,000.00万元（含发行费用）。 

7、发行对象：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1 月 27 日（R 日）下

午深交所收市后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

登记在册的持有中国武夷的全体股东。 

8、募集资金用途：全部用于偿还借款 

9、发行方式：网上定价发行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。 

10、承销方式：代销。 

11、申请上市证券交易所：深圳证券交易所。 

12、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： 

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

2016年 1月 25日 
（R-2 日） 

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
要、发行公告及网上路
演公告 

正常交易 

2016年 1月 26日 
（R-1 日） 

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

2016年 1月 27日(R日)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
2016年 1月 28日至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全天停牌 



2016年 2月 3日 
(R+1日—R+5日) 

配股提示性公告（5次） 

2016年 2月 4日 
（R+6 日） 

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

2016年 2月 5日 
（R+7 日） 

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
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
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
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

正常交易 

注 1：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。 

注 2：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，保荐机构（主承销

商）将及时公告，修改本次发行日程。 

二、本次配股的认购办法 

1、配股缴款时间 

本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28 日（R+1 日）起至

2016 年 2 月 3 日（R+5 日）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，逾

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。 

2、认购缴款方法 

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、电话委托、营业部现场

委托等方式，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

款手续。配股代码为“080797”，配股简称“武夷 A1 配”，配股

价 9.96 元/股。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

股比例（0.3），可认购数量不足 1 股的部分按照《中国证券登记

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

务指南（2013 年版）》中的零碎股处理办法处理，请股东仔细查

看“武夷 A1 配”可配证券余额。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

报，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配股数量限额。 

3、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，分别

到相应营业部认购。 

三、发行人及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 

1、发行人 



单位名称：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办公地址：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 89号置地广场 4层 

法定代表人：丘亮新 

联系人：林金铸、罗东鑫 

电话： 0591-83170122 

传真： 0591-83170222 

2、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 

单位名称：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办公地址：上海浦东新区民生路 1199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1

号楼 20F 

法定代表人：兰荣 

联系人：孙吉川 

电话： 021-20370642 

传真： 021-38565707 

特此公告 

 

发行人：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保荐机构(主承销商)：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年 1 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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